	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济政办发〔2016〕28号

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贯彻落实2016年山东省政务公开
工 作 要 点 的 通 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管委会（推进办公室），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年山东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鲁政办发〔2016〕23号，以下简称《通知》），细化工作措施，明确责任分工，提高公开实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政府要将政务公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负责同志年内至少听取一次政务公开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推进工作；要确定一位负责同志分管政务公开工作，列入工作分工并对外公布。各县（市、区）政府办公室、市政府各部门单位办公室负责本地、本部门单位的政务公开工作，要进一步理顺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要整合政务公开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加强与新闻媒体、网站等的沟通协调，做好统筹指导。要加强政务公开工作经费保障，为工作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二、明确工作责任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通知》要求，对照《2016年济宁市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任务分解表》（详见附件），逐项抓好落实。各牵头部门要按照“谁牵头负责、谁组织落实”的原则，加强组织协调，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开展，按时汇总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各责任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积极支持配合牵头部门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及时向牵头部门反馈工作进展情况。各级各部门要围绕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做好“中国·济宁”政府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重点领域栏目的内容保障工作，并于2016年7月15日前将已有的政务要点专栏或专题网址报送市政府办公室。 

　　三、强化督导检查 

　　各县（市、区）要按照《通知》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或工作措施，并在本通知公布后30个工作日内在门户网站公开。各县（市、区）、各牵头部门要在2016年12月15日前向市政府办公室报送本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市政府办公室将适时对各级各部门落实工作要点情况进行督查，督查结果作为对全市政府系统办公部门工作评价的重要指标。

    附件：2016年济宁市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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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年济宁市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任务分解表

	工作任务
	牵头部门
	责任单位
	保障方式

	一、加强管理服务公开，助力深化改革

	（一）进一步规范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公开

	1. 全市统一的行政权力清单动态管理制度
	市编办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报送链接方式

	2. 全市各级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公开
	
	
	

	3. 全市行政权力事项在政务服务平台公示
	
	
	

	4. 国务院、省政府下放和市政府取消、下放、保留行政审批等事项公开
	
	
	

	5. 重点公开保留的市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6. 清理规范后保留为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7. 对全市已公开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项目清单的动态调整
	
	
	

	8. 国务院、省政府下放和市政府取消、下放、保留职业资格等事项公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二）推进市场监管公开透明

	1. 公开保障性住房、产品质量、食品药品、旅游市场、知识产权、安全生产的执法监管依据、内容、标准、程序和结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质监局、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市旅游发展委、市知识产权局、市安监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2. 做好企业年报公示工作
	市工商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3. 做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报送链接方式

	（三）推进政务服务公开

	1. 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向网上办事大厅延伸
	市政府办公室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济宁市政务服务网

	2. 推进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
	市教育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卫生计生委、市国资委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
	报送链接方式

	3. 推进户籍管理服务公开
	市公安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二、加强政策执行公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一）推进经济社会政策公开
	市法制办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平台“重大政策”栏目

	（二）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市发展改革委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报送链接方式

	（三）推进政府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

	1. 做好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信息公开
	市发展改革委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经信委、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教育局、市卫生计生委，其他市直部门、单位
	报送链接方式

	2. 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信息公开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分别牵头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四）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信息公开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五）推进减税降费信息公开

	1. 加大税收优惠和减免政策公开力度
	市地税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2. 实行收费目录清单管理
	市财政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物价局
	报送链接方式

	（六）推进国有企业运营监管信息公开
	市国资委、市财政局分别牵头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三、加强民生领域公开，强民生、解民忧

	（一）推进扶贫工作信息公开
	市扶贫办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扶贫工作”栏目

	（二）推进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市民政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三）推进就业创业信息公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四）推进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保障性住房信息公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五）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1. 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信息公开
	市环保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2. 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信息公开
	
	
	

	3. 全市污染源环境信息公开
	
	
	

	4. 督导检查建设单位公开环评信息
	
	
	

	（六）推进教育、卫生和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开

	1. 做好教育领域信息公开
	市教育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2. 做好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公开
	市卫生计生委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3. 做好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开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报送链接方式

	四、加强权力运行公开，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一）推进决策公开

	1. 实行重大决策事项目录公开制度
	市政府办公室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平台“重大决策公开”目录

	2. 实行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
	
	
	

	（二）推进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公开
	

	1. 重大决策执行全过程公开
	市政府办公室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平台“重大决策执行”目录

	2. 主动公开督查发现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
	
	
	

	3. 推进和规范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公开
	市审计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审计公开”目录

	（三）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
	市财政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平台“财政预决算”目录

	五、加强解读回应工作，扩大公众政务参与

	（一）做好政策解读
	市政府办公室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相关目录

	（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三）发挥媒体作用
	
	
	

	六、加强制度和能力建设，增强政务公开实效

	（一）提高政务公开工作制度化标准化水平
	市政府办公室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二）提高政务公开工作信息化集中化水平
	
	
	

	（三）提升政务公开队伍专业化理论化水平
	
	
	

	（四）提高政务公开工作组织化管理化水平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济宁军分区。
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7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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